
淮医保发 匚⒛”〕8号

关于规范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官方标识的

通知

各县区医疗保障局、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市 医保中心 :

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启用中国医疗保障官方标志及徽

标的公告》(以 下简称公告)和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中国医疗保障官方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(暂行 )》 的通知 (医保

办发 〔⒛口〕1号 )要求,为规范全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医

保定点标牌管理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规范医保定点标牌

(一 )规范全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名称为
“
医疗保障定

点医疗机构
”
;定点零售药店名称为

“
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

”
。

具体标牌样式见附件。

(二 )标牌材料为拉丝不锈钢 (SO4不锈钢 )腐蚀牌,颜色



为原色,形状为方正平板形,基础尺寸为 GO× 40厘米。定点医

药机构可根据本单位悬挂的其他标牌大小对医保定点标牌尺寸

进行同比例放大,并将制作要求提前上报所在县区医保部门。

(三 )各定点医药机构的标牌由各县区医保部门统一制作、

发放,市本级定点医药机构标牌由市医保中心负责。

(四 )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可在基本医疗保险办理场所使用中

国医疗保障官方标志及徽标,领取医保定点标牌后,悬挂于场所

醒目位置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 )全市统一规范定点标牌管理工作,各县区医保部门统

计各医保区划内定点医药机构标牌大小需求后,按照统一模板和

材质要求印制、组织发放并做好统计。具体发放的机构信息数据

以国家编码平台上维护的本地区维护数据为基础,后 期零星申请

医保定点的医药机构,可在签定协议后及时发放。

(二 )各县区医保部门根据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和本通知具体

要求,督促指导属地定点医药机构在⒛22年 6月 底前悬挂好医

保定点标识标牌,实现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标识标牌规范统一。此

前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定点相关标识标牌,包括但不限于如医保刷

卡、医保定点、人社 CS|定点标识的贴纸、广告灯箱和标牌等 ,

由各定点医药机构自行清理摘除,清除完成时间为⒛22年 8月

底前。

(三 )各县区医保部门对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标识标牌实行动



态管理,定点医药机构发生关、停、并、转的,按协议和 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淮安市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淮

医保发 〔⒛Ξ〕引 号 )要求落实相关工作,同 时做好标牌的悬

挂、摘除的管理工作。

(四 )开
'发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市 医保中心遵照执行。

附件:淮安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定点标牌 (模板 )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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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详见 PSD 格式模板


